关于长宁区2024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长宁区审计局局长  刘汉江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2024年度长宁区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求全区各部门（单位）认真落实中央、市委、区委审计委员会的相关会议精神，构建整改全链条责任体系，对问题实行清单管理、闭环销号，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区审计局全面落实中央和本市、区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要求，不断推进做深做实“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审计整改总体格局。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审计整改工作的总体推进情况

（一）压实整改责任，构建全链条责任体系

坚持审计整改“两个责任”同向发力、同步落实。强化被审计单位主体责任，切实制定整改方案、细化措施、限时完成整改；压实审计机关督促责任，推行“边审计、边建议、边督促”工作模式，实现同题共研、同题共答。截至目前，全区各部门、单位共制定整改措施76项，建立健全规章制度3项，推动整改措施落地见效。
（二）打好整改“组合拳”，贯通协同增强整改合力
注重发挥区委审计办平台作用，推动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工作协同，从不同角度对审计整改进行督促检查。联合区委办、区府办督查科，紧盯区委审计委员会主要领导批示的重大问题整改落实；推动与区纪委监委、区派驻组协同，实现审计整改与巡察整改、干部日常监督管理有机结合；区财政局依据审计建议，督促财政管理问题整改并完善制度；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跟踪整改进展，将突出问题整改与预算决算审查、国资监督衔接；统筹多方监督力量，构筑整改合力。
（三）形成整改闭环，强化成果运用与长效治理

实行“全口径、全周期”管理，运用数字化平台对问题分类跟踪（立行立改、分阶段整改、持续整改），实行动态销号。结合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开展审计整改专项检查和专题“回头看”，推动完善制度机制，解决复杂疑难问题，巩固整改工作长期成效。通过清单管理、专项检查、结果公示等方式，确保整改到位见底，实现从问题整改到制度完善的系统性提升。

二、本年度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2024年度长宁区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共查出问题28个。截至目前，26个立行立改类问题、2个分阶段整改类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
（一）财政管理审计整改情况

1.关于“项目预算全年未支出、全额调减”的问题

已整改。区财政局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项目库管理，提升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加强成本绩效结果运用，将支出标准嵌入预算编制流程，并建立预算安排与执行结果挂钩机制。并依据近三年项目支出年均结余情况，统筹好2026年预算安排。

2.关于“预算项目年中追加不科学”的问题

已整改。区财政局将通过强化支出预算执行刚性约束，严格控制预算追加。对确需追加预算的项目，将统筹做好项目推进情况、前期手续办理进度、资金支付进度等一体化衔接，以提高项目追加预算的精准性。

3.关于“非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闲置”的问题

已整改。区民政局等8家单位的822.69万元闲置资金均已妥善处理。其中，796.32万元已全额上缴区财政和市民政局，26.37万元已统筹纳入2025年预算调整。
4.关于“历年结存资金未及时清理”的问题

已整改。区房管局、区规划资源局已完成对历年结存资金的清理工作，共计141.61万元资金已于今年6月全额上缴区财政。

部门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整改情况

1.预、决算管理有待加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关于“预算编制不科学”的问题

已整改。新泾镇在开展2026年预算编制过程中，已对近几年相关专项经费实际支出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并通过强化项目论证与经费测算等方式，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2）关于“决算编制不准确”的问题

已整改。江苏路街道下属2家单位已将未纳入决算编报资金31.11万元全额上缴区财政。相关单位将严格执行决算编审制度，加强数据核对，确保部门决算编制完整、准确。

（3）关于“财务管理不够严格”的问题
已整改。江苏路街道等3家单位已通过完成相关账户销户、余额划转和账务处理等方式，妥善处理14.19万元差额，并承诺将进一步规范相关经费使用和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合理有序。
2.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升问题的整改情况

（1）关于“结存资金清理不及时”的问题

已整改。涉及5家单位中，已有4家单位完成结存资金清理上缴工作，合计金额119.97万元。虹桥街道长期挂账未清理的9.54万元资金，已于今年9月启动依法催收工作。

（2）关于“信息系统未有效利用”的问题
已整改。区卫生健康委及下属2家单位，采取积极措施，目前3个信息系统已完成数据更新，基本恢复运行。并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对接市级部门，推进系统升级，提升使用成效。
3.制度执行与内控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问题的整改情况
（1）关于“制度制定和落实有待完善”的问题

已整改。区投促办已修订《长宁区投促办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并将严格执行。区科协通过组织召开专题培训交流会、落实专人过程监督、专账审核等方式，对37.80万元资金按要求进行专账管理，切实保障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2）关于“采购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

已整改。江苏路街道、区健康发展中心加强相关制度学习，将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定，规范采购流程、强化监督考核，切实将采购要求落到实处。
（3）关于“合同管理执行不严”的问题
已整改。区科协等4家单位已对涉及金额55.89万元的合同管理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对已支付但未签订合同的补签合同，对已签约但未如约开展活动的项目补办相关活动，对合同履行未到位的项目收回相应资金，对付款进度约定不合理的承诺严格按规范执行。

（三）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整改情况

1.长宁区市政府消防实事项目建设和使用管理审计整改情况

（1）关于“提前支付工程质保金”的问题

已整改。区房管局、区住宅中心已组织专题学习，承诺将严控质保金支付与退还条件，确保后续操作合法合规。 

（2）关于“项目后期维护不到位”的问题
已整改。区房管局等单位已完成4个点位临时拆卸消防设施的重新安装工作，对3个点位消防设施存在摄像头无视频信号等故障进行维修。

（3）关于“项目后期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已整改。区房管局、区住宅中心已对47个未加挂“身份铭牌”的点位完成铭牌补挂工作，实现标识清晰、规范统一的管理要求。
2.长宁区雨污水混接改造工程建设和使用管理审计整改情况

（1）关于“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改造不彻底”的问题
已整改。区房管局已全面排摸我区住宅小区雨污混接现状，针对改造不彻底的问题，已将6个小区整体纳入我区新一批的“雨污混接管网改造工程”，后续将按照市级相关要求、按计划完成整体改造。

关于“未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的问题

已整改。区住宅中心即知即改，严格执行项目建设要求，在今年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中，已全面加强项目统筹管理，及时做好业主意见征询、开工审核、竣工备案等相关工作，确保工作规范有序。

关于“设施改造后续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已整改。区住宅中心已全面落实26个完成雨污混接改造工程小区接管工作。对移交物业时设施清单数量不准确的相关小区，进行重新核实，做到完整、正确。
（4）关于“长效监管工作机制待完善”的问题

已整改。区房管局对已完成的雨污混接改造项目，明确了后续监管责任主体，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同时，结合实施新一轮雨污混接改造项目，已与区工作专班、相关部门研究制定长效管理相关操作办法，形成日常监督检查、问题处置工作闭环，并将按市相关部门要求进行完善，以提升后续监管效能。
（四）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整改情况

1.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整改情况

（1）关于“预算执行约束力不强”的问题

已整改。万宏集团对下属企业加强学习教育培训，严格规范预算编制审核，并将预算执行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切实提升预算执行约束力。

（2）关于“资产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已整改。万宏集团承诺严格执行不动产租赁管理办法，及时收取租金和押金，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和内部审计监督重点。对下属企业涉及原值7,903.47万元固定资产，已完成标签补贴工作。对涉及原值5,095.52万元的部分下属企业厂房和闲置设备，进行分类梳理，并制定分类处置方案。对未见实物的原值487.10万元设备完成盘点和检修工作，并恢复使用。
（3）关于“下属企业部分费用报销不规范”的问题

已整改。万宏集团组织开展财务规章制度专题培训，增强人员合规意识，严格落实财务报销制度，确保费用报销规范。

（4）关于“采购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已整改。万宏集团加强对下属企业教育培训，承诺在合同签订、变更、比价、招标等环节，严格执行采购管理相关制度，并将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和内部审计监督重点。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整改情况

（1）关于“资产账实不符”的问题

已整改。区投促办等11家单位已完成对574.19万元资产的账务核实工作，对少计的457.19万元资产完成补录，对多计的117万元资产完成调减。对账面核销不及时的253.20万元资产完成处置。对15.76万元盘亏资产已查明并明确资产归属。
（2）关于“资产管理存在漏洞”的问题

已整改。江苏路街道对未及时收取的144.92万元房屋租金，已启动司法程序，该案件已完成一审判决工作。区场馆中心已完成46.12万元资产的折旧工作和2.76万元资产的报废处置。区健康发展中心已完成22.8万元信息系统报废。区商务委等3家单位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完成资产盘点等措施，强化资产监管能力。

（五）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整改情况

1.关于“多计工程款”的问题

已整改。区建设管理委、区房管局对3个项目多计的149.15万元，已在工程尾款中予以扣除，并重新编制了竣工财务决算报告。
2.关于“招投标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已整改。区建设管理委、区住宅中心已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招投标法律法规的专题学习，严格落实管理责任，明确任务分工，规范操作流程。
3.关于“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已整改。区建设管理委等3家单位均对竣工图纸不完整、不准确等，补充出具竣工图纸，确保技术档案完整准确。对合同支付条款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竣工验收不规范等，承诺将严格落实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全面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此外，以往年度仍在整改期、持续整改类的“市民健身中心推进力度不够”问题。目前去年未完成建设的7个街道中，4个街道已建成，其余3个街道正加快推进，预计年内将完成市里提出的“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基本实现街镇全覆盖”目标。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区审计局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区委审计委员会的部署要求，统一思想认识，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夯实整改责任和整改措施，对已完成整改的，要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和审计整改“回头看”等，避免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纸面整改等现象。对已列入司法程序等承诺年底整改的，要持续跟踪，切实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审计工作质量、层次、水平，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长宁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精品城区。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